
 

关于《灌南县城镇划拨国有土地上住宅 

交易管理规定》起草说明 

 

为优化我县营商环境，更好服务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经

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

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由灌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

结合我县实际起草制定《灌南县城镇划拨国有土地上住宅交

易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政务服务质量。根据我县部分居民住

宅房屋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划拨这一实际情况，为保障群

众财产权利，解决好历城镇划拨用地史遗留问题，解决好

12345以及信访等群众诉求，更佳方便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 

二、《规定》的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

的若干规定》。 

三、起草过程 

（一）成立工作专班。为高质量完成《规定》的制定工

作，局党组高度重视，召开党组会、局务会专项研究《规定》

制定事宜，成立以资源局、住建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

导为副组长，资源局行政服务、法规、不动产，住建局房改

等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确定以行政服务科牵头，

业务科室协助的工作专班，确保《规定》高质量完成。 

（二）制定工作方案。专班成立后，专班成员主动与相

关人员沟通，摸清群众需求，争取有关部门及群众对制规工

作的支持。分析城镇国有划拨用地现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

开展制规工作。 

（三）拟订文本初稿。经过深入研究调研，结合我县实

际，明确核心需求，研讨文本起草提纲，搭建文本主要框架。

拟定文本初稿提交各相关业务部门内部征求意见，根据业务

科室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文本经制规领导小

组审核研究通过后，形成《规定》（征求意见稿）。 

(四) 广泛征求意见。《规定》（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第

一时间向财政、税务。以及各乡镇园区等部门发函征求意见，

有 2 家单位书面反馈了意见，最终采纳意见 1条，并重新形



成《规定》文本。 

（五）形成送审文本。根据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对《规定》

（征求意见修改稿）进行完善，再次形成征求意见稿，征求

意见稿经制规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

并将公示文本发给各相关部门再次征求意见。各相关部门、

单位未提出意见。现将征求意见修改稿进一步完善后，形成

《规定》送审稿。 

四主要内容 

《规定》送审稿，共有 12 条，主要包括《规定》的出

台依据、城镇划拨建设用地的土地性质、出让金测算收取、

出让年限、不动产登记等内容。 

（一）出台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经济适用

住房管理办法》《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

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二）权属性质。对已购公有住房（房改房）、经济适

用住房、单位集资建房、自有住宅（自建房）、依法继承等

房屋的土地权属、用途、使用权类型的土地性质进行确认。 

（三）出让金测算和收取。对划拨土地办理不动产登记

时明确了出让金的测算部门、方法，收取标准，收取依据，

收取部门以及不予补办出让手续或仍然按划拨用地办理不

动产等情况。 

（四）出让年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住宅用地按 70 年

限算起，同一栋楼房按第一户办理出让手续时间算起。 

（五）不动产登记。明确了在补交土地出让金，办理了

补办出让手续，交纳其他费税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六）附件。年期修正系数表。 

（七）明确《规定》施行时间。 


